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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組第 39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年 10月 14日（星期五）14時 

貳、地點：內政部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樓第 1會議室 

參、主持人：范召集人國勇、林副執行秘書維言      記錄：莊珮瑋  

肆、出席委員：  

曾委員勇夫（張春暉代理) 

吳委員泰成（黃新雛代理) 

彭委員懷真、羅委員燦煐、王委員介言、李委員芳惠、黃委員瑞汝、張委員

玨、張委員錦麗、林委員春鳳 

部會代表：  

國防部 江嘉新 

教育部 呂生源、羅清雲、高瑞蓮 

法務部 王乃芳 

交通部 陳榮欽 

經濟部 曹素維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黃新雛 

行政院主計處 詹媖珺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賴韻琳 

行政院新聞局 張惠君 

行政院衛生署 孫漣、李瑪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黃偉誠、黃靜怡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潘貞汝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王力恆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陳慧珍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曲虹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朱其慧、趙宗悅、程珮伶、詹懿廉 

司法院 

內政部警政署 

請假 

何海民、翁誌宏、張義昌、王麗喬、王

淑奐、常金蘭 

內政部移民署 汪湘蓮 

內政部兒童局 李錦珠 

內政部社會司 蕭鈺芳、彭玉琴 

內政部家防會 郭彩榕、潘英美、陳慧伶、莊珮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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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黃鈴翔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第 38次會議紀錄。 

柒、報告事項 

第一案：有關人身安全組前(第 38)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  定： 

一、 有關「近 3年各大專院校性騷擾／性侵害事件之管控與評鑑

機制案」，請依委員建議，於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37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進行補充報告。 

二、 有關職場性騷擾案件「執行職務」認定之規範，請行政院勞

委會依委員建議研議，並於 101 年 6 月人身安全組會議提

報。另請內政部家防會將 100 年 9 月 21 日召開「性騷擾防

治法令與實務檢討會議」決議事項函知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落實辦理。 

三、 「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童少年保護資訊系統」資料庫應用

規範案，同意解除列管，請依規畫辦理專案研究，並請於

101年 9月人身安全組會議提報相關進度。 

四、 其餘報告事項洽悉。 

第二案：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6.

婦女人身安全」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  定： 

一、 婦女人身安全重點分工表 100 年 1-8 月各項工作辦理情形

洽悉。 

二、 同意衛生署列為重點分工表「6-8-4」之業管單位，並刪除

其為「6-8-3」之業管機關。 

捌、專案報告 

【第一案】                        

案由：為維護學生及運動員人身安全權益，針對涉嫌性侵害或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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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動教練、體育老師研擬相關防治措施案繼續列管，請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與教育部體育司於第 39次人身安全組會議時

提專案報告。 

說明：本案依本會第 38 次人身安全組會議就前(第 37)次會議決議事

項後續辦理情形報告案決議辦理。 

決定：報告洽悉。 

 

【第二案】推動婦幼警察專業證照制度工作報告 

決定：併討論提案第四案決議辦理。 

 

【第三案】100 年 6至 8月警察機關移送家庭暴力罪及違反保護令罪

後續偵審情形調查報告 

決定： 

一、報告洽悉。 

二、請法務部協助檢視內政部警政署所提統計數據，並函請高等法院

檢察署督促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落實將違反保護令及家庭暴力罪

交保飭回個案及時傳真通知警政機關，並針對執行比例過低之地

方法院檢察署加強督導，俾維護家庭暴力被害人安全。 

玖、討論提案 

案由一：建請教育部針對「台南啟聰學校集體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      

提出檢討、輔導及改善報告。 

提案人：黃瑞汝、范國勇、張玨、張錦麗、

張瓊玲、羅燦煐、李芳惠、彭懷真、

楊玉珍、林春鳳、李萍、王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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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妮、陳曼麗、黃馨慧等委員 

說明： 

ㄧ、近日媒體報導揭露出一則駭人聽聞的新聞：台南啟聰學校爆發集

體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至目前為止，確定的案件已高達 128

件！這件嚴重的性平事件已顯示出我國教育體系對人身安全及

性別教育之輕忽與草率。 

二、首先，就校內檢討起。於台南啟聰學校發生的多起性侵案事件並

非單純個案，從案件量與事前、事後的處理模式看來，此乃是

結構性的問題： 

（一） 教職員之觀念偏差與縱容犯罪：擔任學校領導角色之(前任)

校長，竟在得知男學生性侵害女學生後，說出：「事情既然

發生了，他們就乾脆結婚吧！」如此愚昧封建的發言，難怪

教職員們對性侵害、性騷擾等案件，都採取「睜一隻眼，閉

一隻眼」的態度，例如：女學生透過週記請老師伸出援手，

老師卻回以「老師幫妳，誰幫老師」，置之不理，導致她受

害 8次；尤有甚者，在女同學於學校校車被多位學生集體性

侵害時，不僅校車上的兩位隨車員未伸出援手阻止，甚至其

他學生向隨車員報告此事時，他們還要求學生不要插手，完

全視自己的職責於無物。 

（二） 行政體系未有效監督與究責：為何會造成以上此種令人費解

的狀況，當可歸咎於行政體系的問題。前述知情不報而放任

學生繼續受害的李姓女導師僅記「過」一次，前兩任校長亦

能安然退休或轉任高職校長，全然未受到懲處。而在現任校

長任內，竟然發生高達數十件性侵害案件，不僅在發生時未

立刻就失職的教職員究責查辦，甚至在教育部派督學接管

後，應該保障學生權益的督學，竟然在協調會上說他會還校

長一個公道！此種官僚文化成為犯罪的溫床，對於行政人員

的放任就是對於犯罪的放任！  

（三） 教育制度欠缺妥善考量及安排：教育講求因材施教、適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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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尤其啟聰學校既為特殊教育學校，應更了解對於有特殊

狀況的孩子施以不同教育方式之重要性。然而，今年二月台

南啟聰學校發生學生對學生的性侵害事件，已經聲請國家賠

償，本案已經在審理中。雖然性侵害的加害者是一名男學

生，但他其實也是整體教育體制下的受害人。據聞台南啟聰

學校因為招生不良向教育部申請開設體育班，因為當年僅收

到 11位體育生，因此填充了四位聽障生加入體育班， 而此

案之加害人便是其中一位。體育班上課時沒有使用手語，完

全忽視聽障學生之權益，造成此名學生對於學校生活適應不

良。再者，由於家庭皆由單一性別組成，加上家中長輩公然

看成人影片且未對孩子施以適當輔導，造成該生的性觀念偏

差，其自小學四年級起即持續犯下多起性騷擾及性侵害案

件。該生亟需性別教育之輔導，情況非常明顯。然而，學校

居然未積極介入輔導，仍放任其繼續侵害同學，等於放置一

顆不定時炸彈於不顧。甚至某位男學生從小二至小六至少被

8 名學長性侵，其中一位學長也曾是受害者，因為曾向導師

通報，但導師不相信他，學校也沒通報，受創心靈加上報復

心態，使其進而投射性侵害其他的學弟。此等無助的弱勢孩

子，究竟是加害人、還是受害者呢？ 

（四） 雖然，去年 12 月教育部已組成調查小組，到該校做了八次

調查，然而，調查後非但案件數量沒有減少，至今已九個月，

受害學生仍未接受應有的輔導與安置。此事件既已上報至中

央，對於後續的所有發展，教育部難辭其咎! 

辦法： 

一、 請教育部提出此集體性侵害案件之澈底檢討及究責報告，切莫

再放任及隱瞞。 

二、 對於本案之後續處理，教育部應聘請更多專業人士進入台南啟

聰學校，不僅輔導受害及加害之學生，更應對全體教職員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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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及人身安全之課程。另外，若受害學生有轉介或安置之需

求，亦應即刻為之。 

三、 身心障礙者乃弱勢族群，其教育資源本少於一般人，且其有先

天上之障礙，對於身心障礙者性別教育之養成理應用「適合他

們的方式」為之。請教育部就特殊教育（包括特殊教育學校及

一般學校特教班）中性別教育之推動與實施，尤其是對於在特

教師資之養成、學校之課程教學之落實、及學校教師、行政人

員、住宿輔導員與隨車人員等教職員工性別意識之培力等方

面，提出具體改善措施，以求將性別平等教育有效並完整的落

實在每一位學生的心中。 

四、 請內政部針對安置機構學員之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提出對於

機構防治作為之監督（包含相關人力專業培訓）與考核；及對

地方家暴中心受理通報案件後之處理程序提出強化作為。 

決議：本案請教育部參酌委員建議確實檢討改進，於行政院婦女權益

促進委員會第 37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案由二：請警政署提出婦幼警察專業證照制度進度報告 

提案人：范國勇、張錦麗、李萍、顧燕翎、

張瓊玲等委員 

主旨：為強化警察對婦幼保護案件的處理，建議強化家防官專責與婦

幼保護警察專業認證制度。 

說明：100 年 5月 23 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組第 38

次會議中，要求警政署推動婦幼警察專業證照計畫，其後並由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召開兩次專案會議，目前認證課程內

容與三級認證已有初步共識，但在人員任用、未來職涯發展與

相關配套措施，尚未研議，請警政署人事與訓練提出規劃內容

與進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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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請警政署人事與訓練提出規劃內容與進度說明，並請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基金會針對性別政策綱領中，有關人身安全與司法政

策之研議，持續協助相關資料收集，作為部會規劃參考 

 

決議：本案併討論提案四決議事項辦理。 

 

案由三：為有效改善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之編制員額、

預算員額以及現有員額差距過大問題，建請警政署提出積極

策進方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范國勇、張錦麗、李萍、顧燕翎、

張瓊玲等委員 

說明： 

一、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自民國 94 年成立至今，已逾

6年，負責家庭暴力、性侵害案件及其他婦幼安全維護工作。然

近年來警察機關受理婦幼案件呈現成長狀態，依內政部統計，99

年家庭暴力通報案件數約 10 萬 5 千件，警察機關受理報家庭暴

力案件數為 41,164 件，相較於全國最嚴重的機車竊盜 49,677 件

及次嚴重的汽車竊盜 17,106 件，家庭暴力案件已躍升第二嚴重

的社會治安事件， 有關單位應重視此問題。 

 二、查各縣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組織人員概況發現，現行全國各縣

市婦幼警察隊組織編制員額，合計 668人，預算員額為 495人，

實際現有員額僅有 446 人，現有員額僅占編制員額的 66.8%，

尚有 222 位警察尚未補齊，編制與現有員額差距明顯過大，其

中以婦幼案件發生偏高的臺南市、桃園縣、新北市與臺北市為

最嚴重。 

 三、面對婦幼案件已成為全國第二嚴重的社會治安事件，婦幼警察

隊缺額問題，不僅造成現有人力勤務案件負荷過重，無法提升

服務品質，更嚴重成為犯罪預防與改善治安的死角，戕害婦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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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請警政署正視各縣市婦幼警察編制與現有人力不足問題

並立即改善，以確保婦幼安全。 

辦法：請權責機關內政部警政署人事及業務單位提出改善人力不足辦

法。 

 

決議：本案併討論提案四決議事項辦理。 

 

案由四：有關中央政府組織再造對於人身安全保護機制之整體規劃事

宜，建請提出報告。 

提案人：范國勇、張錦麗、李萍、顧燕翎、

張瓊玲等委員 

說明： 

  一、民國 100年 1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即將正式成立，統籌推動性

別平等與婦女權益相關事宜，且為婦女人身安全議題之最高

政策規劃、協調單位。在業務推動執行面，主要涉及部會組

織調整，如內政部社會福利相關業務即將與行政院衛生署整

併，成立衛生福利部，而警政署也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

規劃於防治組下設婦幼科專責婦幼保護工作。從決策至執

行，冀希建置更完整的性別暴力防治體系。 

  二、中央政府組織再造對於人身安全保護機制之整體規劃，其不僅

是彰顯政府對婦幼安全的重視與積極回應，組織調整後能否

有效運作，特別是警政單位更是有賴地方警察機關的執法落

實，組織調整是否會影響現行執行婦幼保護工作員警專業、

任用升遷、編制人力及資源協調等，都是中央權責單位應審

慎思考回應的問題。 

  三、對於人身安全議題之組織變革是行政院婦權會與民間婦女團體

長期關心的議題，特別是社政、警政及性別平等處相關組織

之人身安全機制規劃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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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人身安全議題之組織變革是行政院婦權會與民間婦女團

體長期關心的議題，特別是社政、警政及性別平等處的更影響

甚鉅。日前民間團體特就警政組織改造提出以建立「勤業務合

一、婦幼保護不能脫離刑事系統、專業與專責久任」為導向的

調整方向，建請相關單位參考，同時另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內政部警政署及衛生福利部等之人身安全保護機制規劃進行說

明。 

 辦法：建請相關部會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等

之人身安全機制規劃進行說明，並請婦權基金會人身安全與

司法政策研議會議持續協助相關資料收集，作為部會規劃參

考。 

 

決議：按第二案至第四案皆涉內政部警政署權責，有關婦幼警察專業

認證、婦幼警察隊員額編制以及組織改造人身安全保護機制

等案，請依委員建議研提具體之策進作為，於行政院婦女權

益促進委員會第 37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報告。 

 

提案五、針對性侵害犯罪之通緝犯，建請警政機關應建立便民查閱之

公告網站，提醒民眾提高警覺，確保婦幼安全。 

提案人：范國勇、張錦麗、李萍、顧燕翎、

張瓊玲等委員 

說明：對於觸犯刑法第 221條和第 222條之強制性交罪者，經通緝在

案，不論服刑滿出獄或假釋出獄，若未依規定赴警察單位登

記報到，而四處流竄者，刑事警察局網站將在「通緝令追追

追」公佈此性侵犯之資料，不過民眾從此網站查閱性侵害犯

須經五個步驟，才能順利取得此性侵犯身體特徵與照片等資

訊，手續甚為繁複，建請刑事警察局改善。另外，此網站亦

應與各縣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網站連線，方便民眾

取得四處流竄之強制性交犯罪人之資訊，以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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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內政部警政署配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相關子法規定，並

將查閱網站之超聯結網址函知相關單位。 

 

拾、臨時提案 

提案一、建請法務部重新研擬家庭暴力防治法中「加害者」之範圍。 

提案人：黃瑞汝委員 

說明： 

ㄧ、家庭暴力防治法乃以特別法之方式，宣示傳統上視為「私領域」

之暴力犯罪本即為國家刑罰或裁處之對象，並且以「保護令」之

設計，提供被害人最全面(保護令種類繁多，內容多樣)、最明確

(清楚規範相對人應為或被禁止之行為)，也最有效率(無論暴力

本罪是否已受追訴，只須違反保護令即可單獨成罪，構成要件簡

單便於判斷)的保障。 

二、法律須與時俱進，符合社會需求與通念。現今社會以小家庭或獨

身人口居多，與親屬同居ㄧ室已逐漸少見，取而代之的，與看護

共同生活之比例卻持續攀升，無論是照料老人起居、看護身心障

礙病患，亦或為嬰幼兒之保母，皆須與被照顧者朝夕相伴，親密

的程度並不亞於四親等內之親屬。 

三、 

（一） 根據書香關懷協會於民國 100 年 9 月所做之問卷調查，居然

在同時有「配偶」、「兒子」、「女兒」等選項存在時，仍有高

達  62%的受訪者表示年老時「最擔心被『看護』施暴」！ 

（二） 由前述可知，看護施暴之問題已日漸嚴重及普遍，然，家庭

暴力防治法之「加害人」仍僅限定於「四親等內親屬」，此制

式化之條文將造成被照顧者人身安全保障之漏洞。 

（三） 亦屬同一屋簷下之暴力行為、同具私密性與親密性，相較於

一般被害者，弱勢之被照顧者反而更需要全面、明確、有效

率之保護，但，為何卻無法同樣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此

一防範私領域暴力犯罪之法律呢？ 

辦法：請詳加考量將「看護」列入家庭暴力防治法「加害者」之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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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配合相關條文之修正。 

決議：有關老人保護措施及現行看護管理事項，請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科）於下（第 40）次人身安全

組會議提報相關資料。 

 

拾壹、散會（17時 30分） 


